
(附件一) 

基隆市115學年度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服務審核原則 

壹、 依據：基隆市 115學年度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支援服務實施計畫。 

貳、 目的：為使本市各級學校於申請聘用及本府審核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時數有明確之

準則且提升服務成效，特訂定本原則。 

參、 學校申請注意事項： 

一、 因學生情緒行為問題申請者，IEP應包含行為功能介入方案，且於行為功能介入

方案中明列助理人員協助事項。 

二、 行為功能介入方案中所列之助理人員協助事項，為督導考核工作之檢視重點。 

三、 同一位學生第二次以後申請者，均應檢附以下電子檔資料，以說明介入輔導之

成效： 

(一) 學生情緒行為與相關行為或期待行為之紀錄表、統計圖和數據(表件請依據行

為功能介入方案自行設計)。 

(二) 介入計畫檢討會會議出席人員簽到表及會議紀錄、會議附件。 

四、 申請時需清楚明白敘寫助理人員協助事項，方提出申請。 

五、 申請前應考量學生能力於特教服務介入後之預期進步情形，希望逐步撤除助理人

員之協助，以培養學生獨立的校園生活適應能力。 

六、 助理人員屬於特殊教育計畫延伸的執行者，為協助教師執行相關特教服務工作，

應於教師或教保服務人員指導下提供學生協助，不宜單獨進行教學或處理嚴重

情緒行為問題。 

七、 通過審核之助理人員在申請學校內之工作配置，由該校特教承辦人統籌運用並負

督導、考核之責。 

八、 助理人員依實際服務時間核給薪資。 

肆、 審核標準： 

一、 時薪制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一) 將同時考量申請學生接受各類支持性服務項目及程度，例如普通班酌減人數、

調整課程、相關行政支持或其他特教服務(專業團隊、巡迴輔導、行為功能介入

方案、各類輔具等)，就讀之普通班學生人數、身心障礙學生人數及程度等，以

期人力合理運用。（如表一） 

(二) 助理人員會因應不同成長階段之發展，而有不同的時數核定。（如表二） 

(三) 本府將按每年度中央核定補助基準、教育部補助款及本府預算額度辦理服務時

數核給作業，核定分數所對應之建議級別及申請時數（如表二）；惟經審查委員

認定具特殊情形考量或需求之學生另視個別情形核予。 

(四) 學生進入跨教育階段時，原學校應依據「基隆市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服務審核原

則」提供相關資料給新學校。 

1. 學前升國小：依鑑輔會決議公文核予每週 20小時，請檢附相關資料(詳見表

三之三)；仍需增加時數者，請依相關期程提出申請。 

2. 國小升國中：依鑑輔會決議公文核予前一階段時數，請檢附相關資料(詳見

表三之三)；仍需增加時數者；仍需增加時數者，請依相關期程提出申請。 

(五) 校內初次提報鑑定且通過助理員資格者，依鑑輔會決議公文核予每週 10小時，

請檢附相關資料(詳見表三之三)；仍需增加時數者，請依相關期程提出申請。 



二、 月薪制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一) 設有月薪制特教學生助理人員之學校，應優先安排月薪制助理人員之服務對象

後，再提出時薪制特教學生助理人員之申請。(詳見表四) 

(二) 月薪制特教學生助理人員之服務對象優先順序如下： 

1. 經鑑輔會鑑定，具重度以上障礙程度。 

2. 無法自行進食、移動或呼吸，需要人力協助。 

3. 有嚴重情緒行為問題，或其他影響課堂進行或安全之行為，確有人力支援需求。 

4. 學習生活上有特殊需求，確需人力支援。 

(三) 依據申請結果，設有月薪制特教學生助理人員之學校應於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審議月薪制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工作內容及運用成效。 

三、 時薪制教師助理員 

(一) 本市設有集中式特教班之學校每學年度提出申請。 

(二) 申請標準：(詳見附件六-集中式特教班申請時薪制特教教師助理人員服務審核標準一覽表) 

1. 班級內具嚴重特殊生理狀況或疾病，有高度或特別照護需求者。 

2. 安排融合教育課程計畫之班級。 

(三) 本項請申請學校備齊相關資料，函文基隆市教育處專案申請。 

伍、 支付標準： 

一、 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進用特教學生助

理人員作業要點」辦理。 

二、 部分工時，以時薪計：依每年勞動部基本工資計算，每年分二期核定。 

三、 投保單位負擔之健保、勞保（含就業保險）、及提撥 6%勞工退休準備金等。 

四、 撥付方式：由支薪之學校，依各校規定辦理請款事宜。 

陸、 人力來源： 

一、 任期三個月（含）以上之助理人員，由需求學校公告甄選相關資訊，並公開甄

選及錄取。學校需將甄選結果相關文件資料知會特教專服中心。（甄選簡章另訂

之） 

二、 任期未滿三個月之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得免經公開甄選，由各僱用學校或本市

特教專服中心就符合「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班班級與專責單位

設置及人員進用辦法」進用資格者僱用之。 

三、 各校助理人員應專用於特教學生之學習與生活輔導。 

四、 助理人員其僱用契約、投保及支薪則委由各校辦理。 

五、 助理人員之出勤及工作督導，由本市特教專服中心及各校負責。 

六、 本計畫之時薪制特教學生助理人員，依僱用契約之實際出勤鐘點支薪，於僱用

期間依勞、健保相關規定辦理加、退保事宜，但不適用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

人員雇用辦法及約僱人員比照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之相關規

定(例如：無年終獎金及其他福利)，僱用前應向受僱人員說明。 

柒、 經費來源：由市府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捌、 本實施計畫奉核定後實施。 



（表一） 
時薪制特殊教育學生助理人員服務審核標準一覽表 

 

 

適用對象 常見需求/協助事項 
核定分數 

上限 
適用學生 

(一)因肢體、感官障

礙、健康因素造成

行 動 或 動 作 之 限

制，經訓練或教育輔

具協助後，仍需 要

額 外 人 力 協 助

才 能 在 學 校 學 習

與參與活動。 

1.滿足基本生理需求：如廁、用餐協助、換尿布等。 5 
 

2.協助因生理、健康問題所需偶發狀況處理，如癲癇。 2  

3.行動移位及轉換學習場所在安全維護上須額外人力協助者。 3  

4.幫助學習參與：協助執行實作為主的教學任務，如： 協助口

述影像、報讀板書、 大肌肉活動、美勞操作課。 
2 

 

5.維持或提升能力：執行教師規劃的訓練方案，如知動訓練、

復健訓練及教育輔具使用等。 
5 

 

6.其他：請學校自行補充說明學生需求，如：融合課程參與之

需求、適應體育之需求、因校舍施工而衍生之需求…等。 
 

 

小計 17  

(二)因認知、情緒

能力導致融入普

通班學習與適應

有嚴重困難， 經助

理人員的協助確

實有效降低其困

難或問題行為頻

率，並促進在學校

學習與參與活動。 

1.滿足基本生理需求：如廁、用餐協助、換尿布等。 1  

2.幫助學習參與：協助執行實作為主的教學任務，如： 大肌肉

活動、執行學習任務…等。 3 

3.降低情緒行為問題頻率：任意離開教學情境。 6 
限有行為功

能介入方案

之學生 

4.降低情緒行為問題頻率：干擾課堂活動。 6 

5.降低情緒行為問題頻率：攻擊他人、自傷。 6 

小計 22  

(三)嚴重特殊生

理狀況或疾病， 有

高度或特別照 

護需求者。 

上下肢嚴重損傷以致於完全無行動能力者、身上有管路 

（如腸造廔、氣切管等）、全身癱瘓、需呼吸照護、經常發

作之頑性癲癇者、先天成骨不全幼兒俗稱玻璃娃娃，且完全

無行動能力者，得依實核定。 

20 

 



（表二） 
時薪制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建議級別暨申請時數一覽表 

國小低年級階段 

 

國小中年級階段 

 

級別 A B C D E F G H I 

分數 1～3 4～7 8～10 11 12～13 14～15 16～17 18～19 20以上 

建議申請時數 

(每週) 
10 15 15 20 20 25 30 30 30 

 

國小高年級階段 

 

國中及高中階段 

 
備註： 

1. 學校如申請時數較少，可以考慮共聘助理員。 

2. 請學校依每週核定時數，視學生需求彈性安排每日服務時數，如：核定每週 20 小時，可以依學

生需求安排「週一 3小時、週二 7小時、週三 3小時、週四 3小時、週五 4小時」。 

級別 A B C D E F G H I 

分數 1～3 4～7 8～10 11 12～13 14～15 16～17 18～19 20以上 

建議申請時數 

(每週) 
10 15 15 20 20 20 25 25 25 

級別 A B C D E F G H I 

分數 1～3 4～7 8～10 11 12～13 14～15 16～17 18～19 20以上 

建議申請時數 

(每週) 
10 15 15 20 20 25 30 30 35 

級別 A B C D E F G H I 

分數 1～3 4～7 8～10 11 12～13 14～15 16～17 18～19 20以上 

建議申請時數 

(每週) 
10 15 15 20 20 25 30 30 35 


